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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高新区锦邦建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锦邦公司”）作为原告，就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 PPP 项目（以下简称“PPP

项目”）合同纠纷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锦邦公司近日收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6）豫 01 民初 234 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各方主体

原告：郑州高新区锦邦建设有限公司

被告一：郑州市中原区高新社会事务中心城市管理部（原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市政管理局）

被告二：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起诉理由

原告与被告一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签订《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 PPP 项目合同》（以下简称

“PPP 项目合同”），项目初始估算投资总额约 33 亿元。后续双方分别于 2021 年、2022 年签

订对应补充协议，对项目范围及投资规模进行调整，调整后项目投资总额约 10.49 亿元，包

含 159 个单体子工程。截至本案起诉之日，案涉 159 个单体子工程均已完成全部建设工作，

其中 107 项已通过被告方验收，剩余 52 项已完工待验收，原告已全面履行 PPP 项目合同及

补充协议约定的建设义务。

项目本应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正式进入运营维护期，因被告方前期工程准备不足、相关

手续办理滞后等原因，项目实际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正式启动运维工作。运维期间，原告严

格按照 PPP 项目合同约定及市政绿化行业运维标准，全面履行运维义务，确保项目设施始终

保持符合合同约定的可用状态，在双方发生争议前顺利通过被告方各年度相关运维考核。但





亿元，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暂计 2,000 万元（具体金额以司法鉴定为准）；

（9）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赔偿因怠于履行 PPP 项目合同义务造成原告向施工单位支付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暂计 984 万元（以施工单位主张实际产生的逾期付款利息为准）；

（10）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向原告支付为郑州市举办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等而支出的临时绿化费用 1,089.81 万元；

（11）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将其违法违约扣划原告的履约保证金 500 万元退还给原告，

并赔偿原告因被告违法划扣而产生的各项损失暂计 11.60 万元；

（12）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

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司法鉴定费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

（上述诉讼请求金额合计 67,291.4 万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公告事项外，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目前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诉讼事项中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就 PPP 项目合同纠纷案件主张赔偿权利，

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但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尚无法判

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利润的影响，本案中公司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

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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